涉企行政检查计划

	序号
	事项名称
	检查计划

	1
	对取水许可和用水活动的监督检查
	1月-12月

	2
	对从事或影响水文活动的单位的监督检查
	4月-11月

	3
	对水资源调度的监督检查
	4月-11月

	4
	对小水电生态流量的监督检查
	2月-12月

	5
	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监督检查
	5月-10月

	6
	对河道管理范围内河道采砂活动的监督检查
	1.“两会”前检查1次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许可实施过程中检查1次； 

	7
	对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、设施及特定活动的监督检查
	1.汛前落实度汛措施检查1次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适时开展检查1次。

	8
	对涉及水利工程的特定活动的监督检查
	4月-11月

	9
	对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和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
	3月-11月

	10
	对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监督检查
	视汛期、旱情开展

	11
	对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实施的监督检查
	4月-11月

	12
	对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
	2月-12月

	13
	水利领域移民工作稽察
	5月-9月

	14
	对水利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
	1月-12月

	15
	对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的监督检查
	1月-12月

	16
	水利建设项目稽察
	4月-12月

	17
	对农村供水工程的监督管理
	1月-12月

	18
	对农田水利开展执法监督检查
	4月-12月




